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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婦合併評稅以及選擇個人入息課稅 
 
(a) 合併評稅抑或是分開評稅? 
 

¾ 分開評稅 
 

丈夫與妻子會被當作獨立的個別人士。每人須各自 
 

� 提交報稅表； 
� 申報入息； 
� 申索開支(和扣除額) ; 以及 
� 繳納稅款。 
 

¾ 合併評稅 
 

每人仍須各自 
 

� 提交報稅表； 
� 申報入息；以及 
� 申索開支(和扣除額)。 

 
不過，如選擇合併評稅能使夫婦兩人整體所須繳交的稅款減

少，則本局只會根據兩人合計的總薪俸入息來計稅，並向收入

較高的一方發出稅單，要求他/她繳交稅款。 
 
(b) 須符合選擇合併評稅的條件 
 

¾ 選擇合併評稅的納稅人必須是已婚夫婦，兩人均同意選擇合併

評稅，並須每年重新提出申請。 
 

¾ 夫婦兩人在申請合併評稅的課稅年度，都有應課薪俸稅的入息。 
 
(c) 選擇合併評稅的好處 
 

¾ 分開評稅 
 

如夫婦其中一方的入息少於他/她應得的免稅額，採用夫婦分開

評稅便會有剩餘的免稅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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¾ 假如選擇合併評稅 

 
入息和免稅額都會合計，評稅主任會從他們的入息總額中扣減

已婚人士免稅額。 
 

¾ 因此，如夫婦二人合併評稅所須繳納的薪俸稅比各自分開評稅

為少，你和配偶須在報稅表一同簽署選擇合併評稅。如合併評

稅不能為你們減省稅款，評稅主任仍然會向你們夫婦二人分別

發出稅單。 
 
(d) 選擇合併評稅的期限 
 

¾ 無論選擇或取消合併評稅都有時間限制。當你取消選擇合併評

稅後，你便不能於同一課稅年度內再次選擇合併評稅。 
 
(e) 怎樣提出合併評稅的申請 
 

¾ 由於夫婦二人都要在申請年度有應課薪俸稅入息及雙方必須同

意申請合併評稅，所以兩人須各自提交一份填妥的個別人士報

稅表(BIR 60表格)。 
 

¾ 提出有效的申請 
 

夫婦二人必須最少在他們其中一方的BIR60表格(通常兩份報稅

表都應有雙方的簽署)上同時簽署；以及在二人同時簽署的報稅

表第4.4部的方格34 內加上 “9 ”號。 
 

¾ 如在填寫BIR60表格時沒有提出申請 
 

夫婦二人須一起於限期內向稅務局提交書面申請。 
 

¾ 當納稅人在填寫報稅表時未有提出申請，但申請合併評稅對他
們有利，本局將會建議他們提出申請 

 
在評定夫婦二人的稅務責任時，本局可能發現合併評稅對他們

有利，因此發出BIR50E表格，方便他們及時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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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當選擇合併評稅對夫婦二人不利時，本局怎樣處理? 
 

¾ 如本局發現合併評稅對納稅人不利，本局將 
 

� 暫停處理有關申請； 
� 按沒有作出合併評稅申請的情況對該對夫婦進行評稅；以

及 
� 在評稅通知書內評稅主任附註一欄通知該對夫婦選擇合

併評稅對他們不利。 
 

¾ 夫婦二人實際上是無須自行計算合併評稅是否對他們有利。本

局會自動作出比較，並在合併評稅對該對夫婦有利時主動建議

他們申請。不過，由於選擇合併評稅屬自願性質，本局不能在

沒有收到有效申請的情況下進行合併評稅。 
 

例一 
 

分開評稅與合併評稅有何分別 
 
在2009/10年度，陳先生和陳太太的月薪分別是$25,000和
$6,000。他們育有一名女兒，兩人均協意提名陳先生申請子女

免稅額，該年度的薪俸稅應怎樣計算? 
 

採用分開評稅方式計算 
 
  陳先生 陳太太

  $ $ 
入息  300,000 72,000 
減：強積金供款    12,000   3,600
總入息淨額  288,000 68,400 
減： 基本免稅額  108,000 108,000 
 子女免稅額    50,000      -      
應課稅入息實額  130,000      -       
按稅率計算   
最初的 $40,000 @ 2% 800 
其次的 $40,000 @ 7% 2,800 
其次的 $40,000 @ 12% 4,800 
餘額 $10,000 @ 17% 1,700
稅款 10,100  
減：75%稅款寬減 (上限$6,000) (註) 6,000  
應繳稅款 4,100      -       
 
(註) 2009/10年度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可獲寛減最後評稅百分

之七十五的稅款，每宗個案以6,000元為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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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合併評稅方式計算 
  陳先生 陳太太 合併評稅

  $ $ $ 
入息  300,000 72,000  
減：強積金供款    12,000   3,600  
總入息淨額  288,000 68,400 356,400 
減： 己婚人士免稅額  216,000      -        
 子女免稅額    50,000      -       266,000 
應課稅入息實額   90,400 
按稅率計算   
最初的 $40,000 @ 2%  800 
其次的 $40,000 @ 7%  2,800 
餘額 $10,400 @ 12%  1,248 
稅款  4,848 
減：75%稅款寬減 (註)  3,636 
應繳稅款  1,212 
由此可見，夫婦合併評稅可少付稅款$2,888。 
(註) 2009/10年度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可獲寛減最後評稅百分

之七十五的稅款，每宗個案以6,000元為上限。 
 

例二 
如果例一中的陳先生和陳太太在2009/10年度的月薪分別是

$35,000 和 $20,000，該年度的薪俸稅又應怎樣計算? 
 
採用分開評稅方式計算 
   陳先生 陳太太

   $ $ 
入息   420,000 240,000
減：強積金供款     12,000   12,000
總入息淨額   408,000 228,000
減： 基本免稅額   108,000 108,000
 子女免稅額     50,000      -     
應課稅入息實額   250,000 120,000
按稅率計算   
最初的 $40,000 @ 2%  800 800
其次的 $40,000 @ 7%  2,800 2,800
其次的 $40,000 @ 12%  4,800 4,800
餘額  @ 17%  22,100      -  
稅款   30,500 8,400
減：75%稅款寬減 (上限$6,000) (註) 6,000 6,000
應繳稅款   24,500 2,400
夫婦應繳稅款總和 = $24,500 + $2,400 = $26,9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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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合併評稅方式計算 

 
  陳先生 陳太太 合併評稅

  $ $ $ 
入息  420,000 240,000  
減：強積金供款    12,000   12,000  
總入息淨額  408,000 228,000 636,000 
減： 己婚人士免稅額  216,000      -        
 子女免稅額    50,000      -       266,000 
應課稅入息實額   370,000 
按稅率計算    
最初的 $40,000 @ 2%  800 
其次的 $40,000 @ 7%  2,800 
其次的 $40,000 @ 12%  4,800 
餘額 $250,000 @ 17%  42,500 
稅款   50,900 
減：75%稅款寬減 (上限$6,000) (註)  6,000 
應繳稅款   44,900 
(註) 2009/10年度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可獲寛減最後評稅百分

之七十五的稅款，每宗個案以6,000元為上限。 
 
在上述情況下，夫婦選擇合併評稅並無好處，稅務局會在評稅

通知書內評稅主任附註一欄通知該對夫婦，並為他們分開評

稅，分別發出評稅通知書。一般來說，賺取較高入息的一方申

請「子女免稅額」會較為有利。不過，如果其中一方是以標準

稅率評稅，則由另一方申請「子女免稅額」會較為有利。 
 

(g) 已婚夫婦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 
 
¾ 個人入息課稅與合併評稅 – 不同之處 

 
� 選擇合併評稅後評稅主任會根據兩人合計的總薪俸入息

來計稅。 
 
� 選擇個人入息課稅後評稅主任會把下列稅項的應課稅入

息加起來計稅 
 


 薪俸稅 

 物業稅 

 利得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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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而言，個人入息課稅的申請要每年重新提出，而納稅

人在選擇年度的居民身分會決定他是否符合資格申請。簡

單來說，有資格申請的納稅人必須年滿十八歲以及 
 


 本身為香港永久性居民，或 

 他/她在選擇的課稅年度內，曾在香港逗留超過180 

日，或在兩個連續的課稅年度(其中一個是其選擇個

人入息課稅的課稅年度) 內，在香港逗留超過300
日。 

 
¾ 個人入息課稅與合併評稅 - 相似之處 

 
� 選擇個人入息課稅和選擇合併評稅都必須每年重新申請。 

 
� 納稅人選擇個人入息課稅和選擇合併評稅都必須在限期

內以書面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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